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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三十八、（聲請進行協商應注意事項）

            案件有被害人者，檢察官於聲請法院同意進行協商前，應徵

            詢被害人之意見。

            檢察官聲請法院同意進行協商前，必要時，得先與被告或辯

            護人交換有關本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所列事項之意

            見，且應先告知關於協商之條件，仍應以法院同意後進行協

            商程序所示之意見為據。

            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時，應先簽會原偵查檢察官

            、主任檢察官表示意見。但被告所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

            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        檢察官為辦理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之事宜，得命檢察事

            務官為之。（刑訴法四五五之二）

一百三十九、（協商與協商前意見交換之進行）

            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或與被告或辯護人為協商前

            之意見交換時，非有特殊必要情形經報請檢察長核可者外，

            應於上班時間，在法院或檢察署之公務場所行之。協商前先

            行聽取被告有關認罪與否或刑度之意見者，亦同。

            協商之案件，預期被告願受科處之刑逾有期徒刑六月，且未

            受緩刑宣告者，於進行協商時，應有被告之辯護人在場。被

            告未選任辯護人者，應待法院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辯護

            人後行之。

            檢察官對於協商之進行、合意之達成及協商前之意見交換，

            應注意不得違反被告之自由意志。（刑訴法四五五之二、四

            五五之四、四五五之五）

一百四十、（協商與協商前意見交換之內容）

          檢察官與被告協商時，不得同意與被告罪責顯不相當之刑，且

          不得逾有期徒刑二年。是否同意緩刑之宣告，除應注意是否符

          合緩刑之要件外，亦應注意審酌被告之前科紀錄與本案之罪責

          及有無再犯之虞。

          協商之內容不得承諾法律許可以外之利益，亦不得要求被告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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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行法律所不允許之事項。

          前二項之規定，於協商前意見交換時，準用之。（刑訴法四五

          五之二、四五五之三）

一百四十一、（協商與協商前意見交換之記錄與送閱）

            檢察官與被告進行協商前，就協商之時間、地點填寫協商進

            行單。於協商時，倘檢察官親自為之，應有檢察事務官或書

            記官在場協助，如檢察官命檢察事務官為之者，應有書記官

            在場，並均應將協商結果作成書面紀錄，由參與協商之人簽

            名。

            前項協商之過程，於必要時得以錄音方式留存紀錄。

            第一項協商結果，應送請主任檢察官或檢察長核定。

            關於協商前交換意見之過程，應以書面留存紀錄；必要時，

            得以錄音方式為之。

            前項協商前交換意見之書面，應送請主任檢察官備查，於必

            要時，再由主任檢察官層報檢察長。

一百四十二、（協商判決之聲請）

            檢察官經與被告達成協商合意，應以言詞或書面向法院聲請

            為協商判決。

            聲請協商判決時，對於應諭知沒收或追徵者，應一併聲請法

            院依法諭知。（刑訴法四五五之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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